
绵竹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应急指挥部

通  告

（第12号）
为更好地保障全市人民和境外来（返）绵竹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现就境外来（返）绵竹人员有关管理和服务事项通告如下。

一、自3月19日起，所有境外来（返）绵竹人员须接受14天的旅居酒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省外已接受14天隔离措施且无异常者，经本人申报登记、提供证明材料并作出承诺后，不再采取上述措施。

二、境外人员近期有来（返）绵竹计划的，待时间和方式确定后，由其本人或家属、亲友提前3天向居住地（目的地）镇（街道）、村（社区）、单位如实报告来（返）绵竹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健康状况、本地居住地址、来（返）回目的、境外行程、返程日期和所乘交通工具等信息。同时，提前登录“中国政府网疫情防控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生成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将该卡通过彩信或微信发送至辖区镇（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确认，确保境外来（返）绵竹人员可追踪。

三、所有境外来（返）绵竹的人员须主动登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申领“防疫信息码”，通过微信小程序申领“德阳健康码”，并配合接受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同时，登录“绵竹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系统”填报个人信息及14天前的活动轨迹。

四、所有境外来（返）绵竹人员，须配合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站点做好入境健康登记，服从抵（返）德人员接送专班和绵竹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的统一安排。

五、对境外来（返）绵竹人员的接送，由居住地（目的地）镇（街道）负责，安排专人专车前往指定地点接人，并做好交接手续办理，驾驶员及随车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在接到境外来（返）绵竹人员后，将其送至绵竹市旅居酒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费用自理）。
六、入境人员确诊和疑似病例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按规定报销；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由个人承担。

七、故意隐匿、瞒报本人或亲属境外旅行史、居住史以及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人接触史等信息的，或隐瞒病情、不如实申报健康状况、拒绝接受检疫和属地防控措施的，导致疫情传播或造成不良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八、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终止日期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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